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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函報：稽察教育部暨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執行數位典藏計畫之執行成果、公開

徵選、驗收狀況，涉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

等情乙案。 

貳、調查意見： 

關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下稱科博館）執行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下稱國科會）補助之「數位典藏

國家型科技計畫子計畫-數位典藏創意加值公開徵選計

畫」乙案，經本院依據審計部函報內容，向國科會調卷

，並約詢相關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到院說明，業經調查

竣事，茲將意見臚列於後： 

一、科博館對合作廠商相關審查作為，核有未當，致發生

財務狀況明顯欠佳之公司，仍能順利得標並與科博館

完成簽約之情事，背離常情，肇致計畫延宕三年及公

帑浪費，洵有未當。 

(一)查國科會於 94 年底辦理第一次「95 年度數位

典藏創意加值公開徵選計畫」，科博館人類學組何

主任傳坤提報構想書，於國科會 94 年 11 月 7 日

審查通過後，科博館於 94 年 11 月 29 日再提報計

畫(含經費)，並檢附科博館與活躍動感科技公司（

下稱活躍動感公司）之合作備忘錄，國科會 95年

4月 6日審查通過。科博館 95年 8月 28日開標，

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採限制性招標，

以 230萬元決標予活躍動感公司，並完成簽約。科

博館於 95年 9月 27日依合約一次全額付款予合作

承商，承商於 96 年 3 月未能繳交當月報告並告失

聯。 

(二)經查，行政院開發基金（下稱開發基金)94 年 7 月

12 日通過投資數位內容、軟體及文化創意產業計

畫，預定於 94年至 99年間，投入 200億元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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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對數位內容軟體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之資金

供給。活躍動感公司 90 年 4 月起由王筱筑擔任董

事長，渠於 94 年間得知開發基金配合政府推展數

位產業政策，乃於 94年 7月 15日由活躍動感公司

向開發基金提出投資計畫申請書及活躍動感公司

營運計畫書，計畫辦理現金增資 9,497 萬 6,000

元，並向開發基金募集其中 5,000萬元增資款。惟

嗣因開發基金認該基金歷次投資標的之金額均約

占當次增資金額之三分之一，故要求活躍動感公司

將增資額提高為 1 億 5,000 萬元，後於 94 年 10

月 3 日決議通過此投資案，並在王筱筑提出不實之

增資款證明後於同年月 28 日撥付 5,000 萬元增資

款至活躍動感公司增資專戶。活躍動感公司嗣於

94 年 12 月間陸續發生 15 張存款不足之退票，金

額合計達 1,397 萬餘元，該公司又於 95 年 1 月間

發函經濟部工業局申請貸款展延，雖於事後辦理註

記退票紀錄及獲同意展延貸款，然已足顯該公司財

務狀況明顯欠佳。95年 3月 17日開發基金委託會

計師全面清查該公司帳務，5月 5日該公司被票據

交換所列為拒絕往來戶，6 月 14 日開發基金正式

委請律師辦理刑事告發。 

(三)按對於合作對象經營情形不甚了解時，自應

審慎辦理查證作為，以確保該館自身權益。

惟查本案科博館與活躍動感公司合作前未赴該公

司了解其營運實情，僅查詢該公司是否因故刊登於

政府採購公報而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該

館於接受本院約詢時亦坦承對該公司財務狀況

不清楚。科博館除未考量查詢該公司票信資料外

，亦未向經濟部詢問公司資料登記及異動情形，更

離譜的是科博館計畫主持人從未至該公司洽談合

作計畫，對該公司究竟在台北市或在台北縣中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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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知，致發生該公司財務狀況已現警訊、後遭

票據交換所拒絕往來，竟仍能順利得標並與科博

館完成簽約。該公司領得款項後，於未完成合約工

作前失聯，已不足為奇，且造成原應於 96 年 2 月

28日完成之計畫，被迫一再申請延後，直至 99年

4月始完成影片製作並向國科會申請辦理結案。核

該館對合作廠商相關審查作為，輕忽草率，致計畫

延宕，公帑浪費，洵有未當。 

二、科博館於作品完成前即一次付款，不合常規，且自行

放棄預付款還款保證，致該館權益受損；又任事用法

前後不一，相關作為，均核有違失。 

(一)依科博館與活躍動感公司簽訂之合約書第 8條規定

：「付款方式：為利於本合資專案之順利進行，本

案款項於簽約後十四日內確認故事大綱正確性後

，一次撥付到乙方所指定之專案帳戶。款項金額為

總額之 23％，即新台幣貳佰參拾萬元。」查科博

館何傳坤主任 95 年 9 月簽署審查意見表，其內容

略以：「…2.腳本大綱內容由審查人利用週末在台

北研商脫稿。3.原腳本大綱及內容已經審查人在國

科會期初報告時根據講評人之意見修改通過。5.

全案腳本擬於 95.09.22 定稿後正式製作。」科博

館乃於 95年 9月 27日依據上開合約規定，一次付

款予合作承商。 

(二)惟查，科博館計畫主持人何主任傳坤於 95年 7月

底、8月初時第 1次檢附合約簽請辦理採購時，該

館會計室、政風、事務單位表示有關 230萬元給付

部分欠妥，應收取一定比例之預付款保證金為宜，

並由秘書室轉知計畫主持人後由其收回該原簽。計

畫主持人嗣於 95 年 8 月 15 日引據採購法第 30 條

規定，重簽免預付款還款保證，經會、監辦單位蓋

章後，由館長核定。該館會、監辦單位於接受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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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詢時表示，已盡提醒義務，為避免研究計畫延宕

，基於尊重計畫主持人之行政權限，故未再表示意

見。計畫主持人則表示，廠商當然希望早點收到款

項，一次付款係依合約辦理；印象中沒有其他一次

付款的前例；對採購法不熟悉，曾請教一些人。然

依據採購法第 30 條規定，雖得以免收押標金、保

證金，惟其並非合約責任完成前一次付款之依據。

科博館以不合常規方式於作品完成前一次付款，亦

無法說明其妥適性，又自行放棄預付款還款保證，

致該館權益受損，相關作為難以不熟悉法令或已盡

提醒義務等語免責，核有違失，應予檢討。 

(三)復查，科博館於接受本院約詢時表示，本案依據科

學技術基本法（下稱科技法）第 6條規定不適用採

購法，自無採購法之預付款還款保證規定；而係屬

合作性質，應依民法第 667條、674條及 676條等

合資相關辦理。惟依國科會第 1547 次業務會報修

正之專題研究計畫輔助合約書第 4條規定：「乙方

（註：受補助單位）執行研究計畫辦理採購時，應

依乙方內部審核規定及政府補助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乙方得依政府採

購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招標、決標及驗收等

採購程序…。」本案科博館接受國科會補助，雙方

並簽署上述專題研究計畫輔助合約書，科博館自應

依前揭合約規定辦理。國科會認為該館得依科技法

辦理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下稱科研採購）或依

採購法辦理之；惟科博館當時尚未訂定其內部審核

相關規定，故本案該館依採購法辦理招商等採購程

序，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亦持相同看法。然科博

館當時引據採購法規定，免收廠商押標金、保證金

，事後辯稱無採購法預付款還款保證規定之適用，

該館任事用法，核有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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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博館在未能與得標廠商有效取得聯繫及得標廠商

違反合約規定情形下，竟僅憑電腦網路上與得標廠商

之聯繫，即向國科會申請展延；在廠商處於失聯狀態

時，態度消極等，均屬欠當。 

(一)按「進度報告：1.乙方依立體動畫影片之進度計畫

確實執行，並於計畫施行後每月月底，定期向甲方

提出製作進度報告，報告之形式以簡報或書面方式

為之。2. 本專案執行過程中，乙方如遭遇困難，

預估無法按進度計畫執行，應於本案各階段預定進

度屆滿前二十日，以書面通知甲方，並由甲、乙雙

方立即協調後續調整方案。」為科博館與活躍動感

公司簽訂之合約書第 6條所明訂。 

(二)查得標廠商於 96年 1月 10日提出因人員在角色動

態調整及特效品質無法達到要求，請展延至 96 年

4 月 30 日。科博館乃於 96 年 1 月 22 日函國科會

表示，動畫之圖片及圖檔轉移需要較多時間，申請

展延至 96年 4月 30日，該會於 96年 1月 26日同

意。科博館人類學組 96年 3月 29日通知得標廠商

繳交 96年 3月份工作報告，未獲回覆。至 96年 4

月科博館與得標廠商以 MSN聯繫上，而其告知因圖

檔過大無法轉檔。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屈慧麗於

96年 4月 23日代簽請以本案製作之圖片、圖檔轉

移仍頇一段時間並頇審核及修改，申請展延至 97

年 2月 28日。 

(三)經核，依據前開合約書第 6條規定，得標廠商如遭

遇困難，預估無法按進度計畫執行，應於本案各階

段預定進度屆滿前二十日，以書面通知科博館。然

得標廠商於 96 年 3 月底已未能如期繳交當月份之

進度報告，復未於時限前二十日以書面通知科博館

，已明顯違反上揭合約規定。科博館當時未能與得

標廠商有效取得聯繫，在得標廠商違反上揭合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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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形下，竟僅憑 96 年 4 月電腦網路 MSN 上與得

標廠商之聯繫，未思依約積極妥處以保障該館權益

，即向國科會申請展延達十個月，實屬欠當。又

科博館從 96 年 3 月底得標廠商未能按時回報後，

始終無法順利與得標廠商取得聯絡，該館計畫主持

人於接受本院約詢時甚至表示，當時希望有奇蹟

出現，能與對方取得聯繫。在廠商處於失聯狀

態時，該館顯然態度消極，未見積極處理，遲至 3

個月後之 96 年 6 月底始派員後赴開發基金瞭解該

公司相關情事，核其作為，顯有怠失。 

四、教育部應本諸督導權責，要求科博館確實檢討改善。 

(一)本案科博館辦理遠古台灣陸橋動物歷險記計畫，製

作消失地平線影片，該館鑒於相關疏失，研提若干

改善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採購案件之預付款部份

均要求有還款保證，以嚴格保障公款權益、落實採

購及財務控管流程、採購相關人員接受與採購有關

之訓練等，該館並於 99年 7月 19日館務會議通過

遴選合作廠商審查要點。 

(二)惟科博館對於相關人員涉及行政違失之責任追究

部分，該館係於本院審計部持續要求下，始對該館

計畫主持人何傳坤主任予以申誡乙次之懲處，後仍

在審計單位要求查明下，始將申誡乙次改為記過乙

次之處分；復於接受本院約詢時，猶以本案經計畫

主持人何主任自行製作動畫完成，未使公款損失、

監辦單位已盡提醒義務等語卸責，復不理會與國科

會簽訂之合約書內容，強辯本案不適受採購法，應

屬民法之合夥投資等，則該館上揭改善措施是否能

夠落實，似不無疑慮。教育部應本諸督導權責，要

求該館確實檢討改善，避免類似情形再度發生。 

五、國科會宜注意結案成果之品質，以避免發生計畫效益

大幅降低情事；另對逾期案件之管考作為，不無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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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一)查科博館因 96 年 6 月報載合作廠商活躍動感公司

增資涉及詐財後，派員至開發基金了解相關情形，

並於 96 年 7 月對該公司進行催告、訴追及解除契

約。科博館於 96 年 11 月 19 日向國科會說明上開

事項辦理情形，並於 96 年 12 月 19 日向國科會申

請展延計畫至 97 年 12 月 31 日。國科會考量本案

科博館計畫主持人仍有意願完成，遂於 96 年 12

月 26日同意。科博館於 98年 3月 5日檢送計畫成

果報告及影片腳本函國科會備查，國科會於 98 年

3 月 30 日函復本案需俟影片拍攝完成後始可結案

。科博館乃於 98 年 10 月 23 日函請國科會同意其

自行拍攝影片後辦理結案，國科會 98 年 11 月 2

日函復略以，有關計畫之研究成果仍頇依國科會

98年 3月 30日說明辦理。若科博館確實無法依計

畫書所列完成影片拍攝，則應將補助款項中有關影

片拍攝之經費全部或部分（視完成程度）繳回國科

會。 

(二)本案科博館計畫主持人爰自行另尋合作廠商，於 98

年 11月 16日與未來電腦動畫有限公司訂立立體動

畫影片合約書，依現有腳本製作，製作費用僅 96

萬元，影片業於 99 年 4 月完成製作，動畫光碟於

99 年 4 月 21 日報國科會結案，同年 4 月 27 日將

憑證清單、支出憑證黏存單、收支報告表、報銷確

認表及餘額繳回支票函送報國科會辦理結案中。國

科會於 99 年 7 月委請會外專家尌本案成果影片「

消失地平線」進行審閱中。 

(三)本案國科會辦理本計劃，補助科博館 230萬元並期

待合作廠商提供價值 770 萬元之技術及人力等項

目，預計可取得價值 1千萬元之成果，惟廠商所付

出之代價，為既有技術及自有人力，不頇額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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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該計劃所需之增支現金成本全賴國科會之補

助負擔，等同國科會承擔絕大部分投資失敗之風險

。原得標廠商在取得國科會補助款後，未完成影片

即失聯，科博館計畫主持人乃私下與其他廠商簽約

，依現有腳本製作影片，以求結案，計畫主持人自

行出資之數僅 96 萬元，非先前已支付之現金 230

萬元，以 96 萬元製作影片之品質，是否符合計畫

所預期之價值(1千萬元)，國科會允宜注意，不宜

發生計畫效益大幅降低情事，經費核銷部分，亦應

注意是否符合相關規範。另原計畫在 95 年 9 月腳

本定稿後製作，預計 5 個月後之 96 年 2 月可完成

，國科會於 96 年 12 月 26 日同意科博館計畫展延

至 97 年 12 月 31 日，當時腳本已經定稿，延長時

限長達一年之久，應已相對寬鬆。在充裕的時間下

，科博館仍未能完成計畫，顯見該館態度消極，惟

國科會未予更嚴密之督管。國科會於本院約詢時亦

坦承對逾期情形嚴重之案件，其管考作為與一般案

件相同，致計畫一再延宕，自 96 年 3 月至 98 年

11 月，將近 2 年 8 個月，毫無具體進展。國科會

計畫管控機制及作為，顯不無檢討空間。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三，提案糾正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二、調查意見四，函請教育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並

於二個月內見復。 

三、調查意見五，函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確實檢討改

進，並於二個月內見復。 

四、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五、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

。 
 


